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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分局 09100   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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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本門工程驗

收合格格。 

2.洽主計室於10

天內提供其他間

接費用之數量及

金額。 

7a.依「財產登記」程

序（分局09130）

於1個月內續辦”

工程經費轉列財產

價值計算”作業。 

5a.10天內修正。 

5b.經確認各項數值無誤後，由承辦科於10天內簽會主計室核章，陳分局長核定。 

6.奉核定之「工程決算書」存分局檔1

份，主計室、承辦科各1份，餘退還工

務段（中心）或送主體標的權責單位。 

錯誤 

正確 

 

4.承辦科應於10天內
會同主計室確認各
項數值。 

3.應於1個月內編製

「工程決算書」

（分局表09100A）

1式6份報分局。 

 7.是否為主體
標的之一部
分。 

7b.將核定之「工

程決算書」送

主體標的權責

單位合併辦理

總決算。 

否 

是 


